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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推进生态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建设，切实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根据《福建省推进“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精神，参照全省各地市出台的立体生态住宅实施方案，结合我市实际，决定开展立体生态住宅试点工作，特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目的及意义
立体生态住宅，是将绿色生态理念注入城市建筑，通过平台立体绿化，形成户户有花园庭院的建筑模式。立体生态住宅，为城市提供了新的居住方案，让城市建筑与园林景观相生共融，切实提升建筑与人居环境品质。开展立体生态住宅试点，对推动房地产行业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总体要求
立体生态住宅的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住宅规范及规定，以保障建筑安全性及城市风貌的整体协调性为基本原则，因地制宜、以人为本，在经济、合理、有效利用土地和空间的前提下，按照经济、适用、安全、绿色、美观的要求进行建设。
三、适用范围
1.中心城区通过公开出让方式取得的，并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出让合同及规划条件中明确可作为立体生态住宅的住宅、商住项目。
2.本实施方案出台前已通过公开出让方式取得的，尚未办理施工许可证的住宅、商住项目，由建设单位向自然资源局提出建设“立体生态住宅”试点项目申请，经土地评估后报市政府批准实施。
4、 建设形式及要求
（一）户属空中花园：
1.外挑尺寸在2.4米∽4.0米区间，高度≥2个自然层高，绿化部分面积≥空中花园水平投影面积的50%。
2.户属空中花园至少应有相连2条外侧边不封闭，每户户属空中花园总面积≤该户套型建筑面积的30%。
3.户属空中花园对应的上层外墙面，应采取视线遮挡措施；相邻花园之间宜采用视线遮挡措施（复式户型不受此条款约束)。
4.花园覆土厚度≥ 0.5米，空中花园不封闭，开敞面无围护墙但应有围护设施，沿开敞面应做绿化。
（二）空中园林街巷：
1.应设有连接两户以上住户、高度≥2个自然层高，供业主共享的开敞式公共休闲绿化平台，绿化部分面积≥其水平投影面积的30%，覆土厚度≥0.5米，平台不封闭、无围护结构，且后期不得分割，开敞面无围护墙但应有围护设施，沿开敞面应做绿化。
2.空中园林街巷开敞面净长度不应小于空中园林街巷周长的1/4，开敞面不得设置围护墙体。
3.空中园林街巷仅作为业主休闲活动使用，不应影响建筑的正常使用，不得影响消防疏散。
4.空中园林街巷应设置于公共可达部位。
（三）高层住宅首层(除首层设置商业或必要的公共用房外)必须设置为架空公共休闲活动空间或绿化空间，不得低于首层建筑基底面积的一半，架空层净高不应低于3.3米且层高不得高于6.0米，并应通透设计。
五、支持政策
（一）户属空中花园：
1.平台外挑尺寸≤1.8米部分，按其结构底板水平投影面积的1/2计入容积率和产权面积，>1.8米部分不计入容积率和产权面积。
2.不受技术规定有关该类空间的面积比例控制。
（二）空中园林街巷：允许公共平台（不含公共配套设施）面积不计入容积率和产权面积，建筑面宽不受相关技术规定的面宽控制。
（三）在满足日照、消防和安全距离规定要求的前提下，试点项目的建筑间距的计算边界按建筑主体（不含户属空中花园）进行计算，计算规则:
1.当立体生态住宅作为遮挡物时，日照计算的遮挡面应为户属空中花园和公共休闲绿化平台的最外边缘;
2.当立体生态住宅作为被遮挡物或自遮挡时，日照计算的被遮挡面应为建筑物主体外边缘。
（四）立体生态住宅的建筑密度可按首层建筑物基底面积标准进行计算。
六、保障措施
（一）项目设计
1.永安市自然资源局：根据立体生态住宅的特性，对建筑设计是否符合规划条件内容进行审查。
2.永安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结合空中花园的特性，对立体生态住宅的绿化景观工程方案进行审查；建设项目需按海绵城市建设相关标准及规范进行实施。
3.永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对第三方提供的施工图符合立体生态住宅相关规范和技术标准的认定结果进行监督检查。
（二）安全要求
由图审单位负责对房屋整体结构安全进行审查。
（三）项目验收
1.由市住建局牵头联合验收，市自然资源局、市城市管理和执法局等部门配合，将试点项目的户属空中花园、开敞式公共休闲绿化平台等特有部分及绿化实施情况纳入建筑主体工程项目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验收。
2.在项目申请规划条件核实和竣工验收前须完成户属空中花园、空中园林街等绿化实施工程，市城市管理和执法局参与联合验收现场核实，对户属空中花园、开敞式公共休闲绿化平台的绿化实施情况进行把关，确保绿化工程质量。
建设单位应在验收合格后三个月内将园林绿化竣工验收资料报送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备案。
3.验收不合格或擅自改变功能的不享受试点支持政策，由此造成的超容积率、超面积等依法依规查处。
4.建设单位和前期物业服务企业应在房屋销售合同、物业服务合同及物业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中，明确约定户属空中花园、空中园林街巷等改变绿化设施禁止性规定、业主的相关义务以及物业服务企业的相关责任。
（四）监管要求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负责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强对空中花园、空中园林街巷的日常管理与服务，维护建筑外立面整体效果，保障居住区环境品质。严禁业主擅自改变户属空中花园用途、违法封闭户属空中花园，严禁侵占、破坏空中园林街巷，一经发现，应当及时劝阻并上报有关部门查处。
七、附则
1.本方案由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与综合执法局负责解释。
2.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试行两年，试行期间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补充。



